附件1
甘肃省自然资源行业资质审查标准清单
	类别
	审查内容
	审查标准
	依据

	测绘
乙级
资质
审查
标准
清单

	主体要求
	申请人应为独立法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不能申请（如：非法人企业、办事处等），具备从事测绘活动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1.《测绘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办发〔2021〕43号）第二条、第五条；
2.《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自然资办发〔2021〕43号）第一条、第二条。

	
	技术人员
	具备从事测绘活动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测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技术装备
	具备与专业类别相匹配的测绘仪器设备和设施，且仪器设备符合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要求。
	

	
	安全和质量体系
	具有健全的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保密制度及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
	

	
	专业类别
	大地测量、测绘航空摄影、摄影测量与遥感、工程测量、海洋测绘、界线与不动产测绘、地理信息系统工程、地图编制、导航电子地图制作、互联网地图服务。
	

	测绘
甲级
资质
审查
标准
清单

	主体要求
	申请人应为独立法人。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不能申请（如：非法人企业、办事处等），具备从事测绘活动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1.《测绘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办发〔2021〕43号）第五条；
[bookmark: _GoBack]2.《测绘资质分类分级标准》（自然资办发〔2021〕43号）第一条、第二条及附件《专业标准》

	
	技术人员
	具备从事测绘活动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测绘相关专业技术人员。
	

	
	技术装备
	具备与专业类别相匹配的测绘仪器设备和设施，且仪器设备符合国家计量检定规程要求。
	

	
	安全和质量体系
	具有健全的技术和质量保证体系、安全保障措施、信息安全保密制度及测绘成果和资料档案管理制度。
	

	
	作业限制
	甲级资质在专业类别内无作业范围限制。
	

	
	业绩要求
	（1）时限。验收时间在近2年内，是指从申请单位提交申请材料之日起往前推算2年。
（2）业绩计算。1.申报业绩与申请的专业类别相符，且申报每个专业类别业绩总额达到600万元。2.申报每个专业类别的业绩中至少有一个50万以上的测绘项目。3.申报业绩中不存在超测绘资质等级、专业类别作业，和违规分包、转包情形的测绘项目；合法分包应提供总包项目合同。
（3）验收方式。各项目均应全部完成并通过验收，能够提供验收合格凭证，未完成的项目不予认可。
	

	类别
	审查内容
	审查标准
	依据

	城乡 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 乙级 资质 审查 标准 清单

	主体要求
	具有法人资格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第11号）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其中具有城乡规划、土地规划管理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分别不少于1人；具有道路交通、给水排水、建筑、电力电信、燃气热力、地理、风景园林、生态环境、经济、地理信息、海洋、测绘、林草、地质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总人数不少于2人。具有城乡规划、土地规划管理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分别不少于1人，共不少于5人；具有其他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不少于10人，其中具有道路交通、给水排水、建筑、电力电信、燃气热力、地理、风景园林、生态环境、经济、地理信息、海洋、测绘、林草、地质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总人数不少于5人；聘用70周岁以下的退休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或注册城乡规划师不超过1人。
	

	
	特殊要求
	注册城乡规划师不少于3人。
	

	
	场所要求
	有200平方米以上的固定工作场所，以及完善的技术、质量、安全、保密、档案、财务管理制度。
	

	
	作业限制
	（1） 城区常住人口20万以下市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编制；    （二）乡镇、登记注册所在地城市和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下城市，法律法规对于规划编制单位资质有特定要求的有关专项规划的编制；   （三）详细规划的编制；
（四）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和用地预审阶段相关论证报告的编制。 
	

	
	质量管理  体系
	具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论证、技术咨询等相应技术能力，拥有完善的规划编制质量控制体系。
	

	类别
	审查内容
	审查标准
	依据

	城乡 规划（国土空间 规划）编制 甲级 资质 审查 标准 清单

	主体要求
	具有法人资格
	

	
	技术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不少于40人。其中，具有城乡规划、土地规划管理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分别不少于1人，共不少于5人；具有道路交通、给水排水、建筑、电力电信、燃气热力、地理、风景园林、生态环境、经济、地理信息、海洋、测绘、林草、地质相关专业高级技术职称的总人数不少于5人，且不少于4个专业类别。具有城乡规划、土地规划管理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分别不少于2人，共不少于10人；具有其他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不少于15人，其中具有道路交通、给水排水、建筑、电力电信、燃气热力、地理、风景园林、生态环境、经济、地理信息、海洋、测绘、林草、地质相关专业中级技术职称的总人数不少于10人；聘用70周岁以下的退休高级职称技术人员或注册城乡规划师不超过2人。
	《城乡规划编制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第11号）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

	
	特殊要求
	注册城乡规划师不少于10人。
	

	
	场所要求
	有400平方米以上的固定工作场所，以及完善的技术、质量、安全、保密、档案、财务管理制度。
	

	
	业绩要求
	在申请之日前5年内应当牵头或者独立承担并完成相关空间类规划项目不少于5项，且项目总经费不低于600万元。成立不满5年的，业绩要求按已满年度等比例计算。
	

	
	作业限制
	甲级城乡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单位承担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业务的范围不受限制。
	

	
	质量管理
体系
	具备国土空间规划编制、论证、技术咨询等相应技术能力，拥有完善的规划编制质量控制体系。
	


	类别
	审查内容
	审查标准
	依据

	地质
灾害
防治
单位
乙级
资质
	主体要求
	具有企业法人或者事业单位法人资格。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管理办法》（自然资源部令第8号）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


	
	技术人员
	1.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十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三人；
2.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单位，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二十人，其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五人。
	

	地质
灾害
防治
单位
甲级
资质
	主体要求
	具有法人资格。
	

	
	技术人员
	1.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五十人，其中高级、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总数不少于二十五人，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十人；
2.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资源与环境类、土木水利类相关专业技术人员总数不少于三十人，其中高级、中级技术职称人员总数不少于十五人，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五人。
	

	
	业绩要求
	1.申请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工程勘查设计资质的单位，在申请之日前五年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项目、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勘查项目、地质灾害治理工程设计项目总数不少于五项，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六十万元；
2.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资质的单位，在申请之日前五年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项目不少于五项，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五千万元；
3.申请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资质的单位，在申请之日前五年内应当独立承担并完成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监理项目不少于五项，完成项目总经费不少于三十万元。
	



